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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Kin Pang Holdings Limited
建鵬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22）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經審核全年業績公告

全年業績

茲提述建鵬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日之公告，內
容有關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未經審核全年業績（「二零二一年未經審核全年業績公告」或「該公告」）。
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核數師金道連城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已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計準
則」）完成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的
審計。由於已對二零二一年未經審核全年業績公告所載本集團未經審核全年業
績作出若干調整，未經審核全年業績與本公告所載經審核全年業績的差異乃根
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49(3)(ii)

(b)條載於本公告內「未經審核與經審核全年業績之重大差異」一節。二零二一
年經審核全年業績已由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並於二零二二
年八月五日由董事會批准。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經審核綜合全年業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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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經重列）

收入 5 958,955 694,359

直接成本 9 (949,758) (652,383)  

毛利 9,197 41,976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6 1,023 2,187

行政開支 9 (27,419) (21,524)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之減值虧損 (1,464) (5,140)  

經營（虧損）╱利潤 (18,663) 17,499

融資成本 7 (2,534) (1,280)  

除所得稅前（虧損）╱利潤 (21,197) 16,219

所得稅抵免╱（開支） 8 417 (3,33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利潤 (20,780) 12,88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以澳門仙計）
基本及攤薄 11 (2.08)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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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經重列）

年內（虧損）╱利潤 (20,780) 12,887

其他全面虧損

可能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權益工具之
公允價值變動 (1,204) (6,905)  

年內其他全面虧損，扣除稅項 (1,204) (6,90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21,984) 5,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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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

附註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經重列） （經重列）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2,300 45,255 27,855

使用權資產 5,022 5,442 6,172

按金 334 492 8,614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7 – –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的權益工具 3,016 4,220 11,125   

80,679 55,409 53,766   

流動資產

貿易應收款項 12 42,874 109,378 84,25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 

款項 47,602 12,291 6,025

合約資產 352,108 229,570 166,755

應收一項合營業務款項 1,289 – –

已抵押銀行存款 48,558 41,674 25,75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330 30,108 30,067   

502,761 423,021 312,848   

總資產 583,440 478,430 366,614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0,300 10,300 10,300

儲備 202,620 224,604 218,622   

總權益 212,920 234,904 228,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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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

附註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經重列） （經重列）

負債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3,221 4,059 4,586

銀行借款 14 – 21,173 13,196   

3,221 25,232 17,78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227,693 201,583 108,005

合約負債 3,054 – –

應付所得稅 4,346 8,020 7,654

銀行借款 14 130,219 7,158 2,643

租賃負債 1,987 1,533 1,608   

367,299 218,294 119,910   

總負債 370,520 243,526 137,692   

總權益及負債 583,440 478,430 366,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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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建鵬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其直接及最終母公司為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英屬維
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瑞年投資有限公司。其最終控股方為龔健兒先生（「龔先
生」，彼亦為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及徐鳳蘭女士（「徐女士」，龔先生的配偶）。

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香港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皇后大道中305–313號永業中心23樓B室。澳門
總部位於澳門宋玉生廣場249–263號中土大廈17樓L。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於澳門及香港的土木工程業務。

除另有所指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以千澳門元（「千澳門元」）呈列。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本集團已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年度報告期間首次應用以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改進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4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6號

利率基準改革（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Covid-19相關租金減免（修訂本）

上述修訂本並無對過往期間確認的金額造成任何影響，且預期並不會對本期間或未來期
間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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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採納的新訂準則及詮釋

以下新訂準則及詮釋已頒佈但尚未於本報告期間強制生效，且本集團尚未提早採納：

於以下日期

或之後開始的

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後的 

Covid-19相關租金減免
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

年度改進項目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修訂本）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

狹義修訂（修訂本）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會計指引第5號（經修訂） 經修訂會計指引第5號－共同控制合併
的合併會計法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負債 

（修訂本）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修訂本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詮釋第5號 

（二零二零年）
呈列財務報表－借款人對附帶按要求
還款條款的定期貸款的分類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 

報告第2號

會計政策的披露（修訂本）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 會計估計的定義（修訂本）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 與單一交易產生之資產及負債有關之

遞延稅項（修訂本）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 

間的資產出售或注資
待釐定

本公司董事已評估採納上述新訂準則、現有準則之修訂本、詮釋及會計指引對本集團的
財務影響。該等準則及修訂本預期不會於未來報告期對本集團及可預見的未來交易有重
大影響。本集團擬於生效時採納上列新訂準則、現有準則之修訂本、詮釋及會計指引。

3. 重大會計政策

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綜合財務
報表載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所規定的適用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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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糾正過往年度錯誤而進行之重列

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時，本集團於所呈列
比較財務資料中識別出若干錯誤。有關過往年度錯誤的性質之詳細描述及就綜合財務報
表受影響項目須予糾正的金額呈列於下文。

過往年度錯誤的性質

有關建築合約的會計處理

本集團已參考個別建築項目的履約責任完成進度確認建築收益。

於過往財政年度，本集團根據本集團客戶的測量師（「外部技術人員」）出具的證明估量履
約責任的完成進度。就尚未經外部技術人員核准的任何建築工程而言，相應收益並無於
損益中確認。該等建築工程（包括工程變更令在內）相關的相應建築成本亦並無於其產生
的財政年度在損益中確認。該等建築成本獲遞延並計入預付款項及╱或合約資產。上述
建築收益及成本於外部技術人員出具證明之時獲確認。

於重估時，董事推斷以下各項屬不恰當：(i)於履約責任履約超時後未使用輸出法（即本集
團內部技術人員評估）就建築合約的相應收益進行確認以計量尚未經外部技術人員核證
的進度。因此，上述收益應於承諾商品及服務的控制權轉移至客戶時於相應期間損益中
確認；及 (ii)遞延相關建築成本直至該等建築工程獲得外部技術人員核證為止，因此相關
建築成本應於商品及服務的控制權轉移至客戶的年度內在損益中支銷。

因此，就已履行建築工程所產生的建築收益及成本均未於恰當的報告期間確認。該等情
況已造成過往報告期間收益、直接成本、預付款項及合約資產高估或低估，視乎該等調
整幅度的淨影響而定。

因此，經計及對過往年度作出的該等調整，該等調整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綜合損益表及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之綜合財
務狀況表中的淨影響概述如下：

－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損益表確認的收入及直接成本高
估13,819,000澳門元；

－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預付款項高估及合約資產低估 38,878,000澳門元；
及

－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的預付款項高估及合約資產低估9,438,000澳門元。

該等錯誤陳述為已以過往年度調整的方式修正的過往期間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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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因糾正過往年度錯誤進行重列之影響

以下為因糾正過往年度錯誤進行重列之影響的概述：

(i)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損益表；

(ii)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全面收益表；

(iii)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現金流量表；

(iv)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及

(v)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

i) 重列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損益表之影響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過往年度調整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先前所呈報） （經重列）

收入 708,178 (13,819) 694,359

直接成本 (666,202) 13,819 (652,383)   

毛利 41,976 – 41,976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2,187 – 2,187

行政開支 (21,524) – (21,524)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之減值虧損 (5,140) – (5,140)   

經營利潤 17,499 – 17,499

融資成本 (1,280) – (1,280)   

除所得稅前利潤 16,219 – 16,219

所得稅開支 (3,332) – (3,33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利潤 12,887 – 12,88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以澳門仙計）

基本及攤薄 1.29 –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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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重 列 對 本 集 團 截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的 綜 合 全 面 收 益 表 之 

影響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過往年度調整

於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先前所呈報） （經重列）

年內利潤 12,887 – 12,887

其他全面虧損

可能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權益工具之公允價值變動 (6,905) – (6,905)   

年內其他全面虧損，扣除稅項 (6,905) – (6,90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全面收益 

總額 5,982 – 5,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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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重 列 對 本 集 團 截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的 綜 合 現 金 流 量 表 之 

影響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過往年度調整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先前所呈報） （經重列）

除所得稅前利潤 16,219 – 16,219

經調整：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679 – 7,679

使用權資產折舊 2,048 – 2,048

利息收入 (695) – (695)

融資成本 1,280 – 1,280

終止租賃的收益 (5) – (5)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之撥備 973 – 973

合約資產減值虧損之撥備 4,167 – 4,167   

營運資金變動前經營利潤 31,666 – 31,666

營運資金變動：
貿易應收款項 (26,100) – (26,10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6,198) 29,440 (6,758)

合約資產 (37,542) (29,440) (66,98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93,578 – 93,578   

營運所得現金 25,404 – 25,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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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過往年度調整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先前所呈報） （經重列）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營運所得現金 25,404 – 25,404

已付所得稅 (2,966) – (2,966)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22,438 – 22,438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存入已抵押銀行存款 (15,924) – (15,924)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6,465) – (16,465)

已收利息 695 – 695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31,694) – (31,694)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償還租賃負債 (1,915) – (1,915)

償還銀行借款 (5,303) – (5,303)

籌集新銀行借款 17,795 – 17,795

已付利息 (1,280) – (1,280)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9,297 – 9,29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41 – 41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0,067 – 30,067

外匯匯率變動影響 – – –   

年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0,108 – 30,108
   



– 13 –

iv) 重列對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之影響

於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過往年度調整

於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先前所呈報） （經重列）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5,255 – 45,255

使用權資產 5,442 – 5,442

按金 492 – 492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權益工具 4,220 – 4,220   

55,409 – 55,409   

流動資產

貿易應收款項 109,378 – 109,37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1,169 (38,878) 12,291

合約資產 190,692 38,878 229,570

已抵押銀行存款 41,674 – 41,67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0,108 – 30,108   

423,021 – 423,021   

總資產 478,430 – 478,430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0,300 – 10,300

儲備 224,604 – 224,604   

總權益 234,904 – 234,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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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過往年度調整

於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先前所呈報） （經重列）

負債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4,059 – 4,059

銀行借款 21,173 – 21,173   

25,232 – 25,23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01,583 – 201,583

應付所得稅 8,020 – 8,020

銀行借款 7,158 – 7,158

租賃負債 1,533 – 1,533   

218,294 – 218,294   

總負債 243,526 – 243,526   

總權益及負債 478,430 – 478,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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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重列對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之影響

於

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 過往年度調整

於

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先前所呈報） （經重列）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7,855 – 27,855

使用權資產 6,172 – 6,172

按金 8,614 – 8,614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權
益工具 11,125 – 11,125   

53,766 – 53,766   

流動資產

貿易應收款項 84,251 – 84,25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5,463 (9,438) 6,025

合約資產 157,317 9,438 166,755

已抵押銀行存款 25,750 – 25,75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0,067 – 30,067   

312,848 – 312,848   

總資產 366,614 – 366,614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0,300 – 10,300

儲備 218,622 – 218,622   

總權益 228,922 – 228,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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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 過往年度調整

於

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先前所呈報） （經重列）

負債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4,586 – 4,586

銀行借款 13,196 – 13,196   

17,782 – 17,78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8,005 – 108,005

應付所得稅 7,654 – 7,654

銀行借款 2,643 – 2,643

租賃負債 1,608 – 1,608   

119,910 – 119,910   

總負債 137,692 – 137,692   

總權益及負債 366,614 – 366,614
   

5. 收入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向客戶提供建築及配套服務以及急修服務。倘本集團於客戶所在地創造或提升一
項資產，而該資產獲創造或提升時由客戶控制，則該等服務會確認為於一段時間內達成
的一項履約責任該等建築服務的收入根據合約完成階段使用產出法確認。

經營分部按照向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提供的內部報告貫徹一致的方式報
告。主要營運決策者負責分配資源及評估經營分部的表現，已確定為作出戰略決策的董
事會。

於達致本集團的可呈報分部時概無匯總經營分部。

具體而言，本集團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下的可呈報分部如下：

a. 建築及配套服務

b. 急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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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入及業績

下文為按可呈報分部劃分的本集團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建築及

配套服務 急修服務 綜合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分部收入 949,908 9,047 958,955
   

分部利潤 2,970 4,763 7,733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1,023

行政開支 (27,419)

融資成本 (2,534) 

除所得稅前虧損 (21,197)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建築及
配套服務 急修服務 綜合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分部收入 680,479 13,880 694,359
   

分部利潤 29,256 7,580 36,836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2,187

行政開支 (21,524)

融資成本 (1,280) 

除所得稅前利潤 16,219
 

分部利潤指各分部在未分配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行政開支及融資成本的情況下所賺
取的利潤。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匯報之計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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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利息收入 702 695

設備租金收入 – 590

政府補助（附註） – 422

終止租賃的收益 – 5

餘下樁帽銷售 12 322

其他收入 309 153  

1,023 2,187
  

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已就COVID-19相關補貼確認政
府補助422,000澳門元，其中222,000澳門元及200,000澳門元分別與香港政府提供的
保就業計劃及澳門政府提供的企業援助款項計劃有關。

7. 融資成本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銀行借款利息開支 2,130 972

銀行透支利息開支 140 37

租賃負債利息開支 264 271  

2,534 1,280
  

8. 所得稅（抵免）╱開支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澳門所得補充稅：
即期稅項 – 3,674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417) (342)  

(417) 3,332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澳門所得補充稅按超過600,000澳門元的估計應
課稅溢利的12%計算（二零二零年：相同）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維爾京群島的規則及法規，本集團毋須繳納開曼群島或英屬維爾京
群島的任何所得稅（二零二零年：無）。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自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
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二零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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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性質劃分之開支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經重列）

材料及分包商成本 812,359 526,975

核數師酬金 1,123 92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0,646 7,679

使用權資產折舊 2,100 2,048

僱員福利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03,624 105,087

法律及專業費用 1,213 1,364

有關短期租賃開支 8,398 3,636

運輸及交付成本 26,385 22,370

其他 11,329 3,822  

直接成本及行政開支總額 977,177 673,907
  

10. 股息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概無宣派或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二零年：
無）。

11. 每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利潤除以年內已發行之普
通股加權平均數（不包括本公司就股份獎勵計劃購買的股份）計算。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利潤（千澳門元） (20,780) 12,887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而言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000,000 1,000,000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澳門仙） (2.08) 1.29
  

(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由於兩個年度內並無潛在已發行普通股，故未有呈列兩個年度的每股攤薄（虧損）╱
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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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收款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貿易應收款項
－客戶合約 43,282 110,785
減：信貸虧損撥備 (408) (1,407)  

42,874 109,378
  

本集團通常給予客戶0至60日信貸期。根據發票日期的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30日以內 11,735 100,287
31至60日 1,133 1,576
61至90日 4,150 6,915
超過90日 26,264 2,007  

43,282 110,785
  

本集團獲授一項包括保理服務的銀行融資，金額不超過36,000,000港元。一名認可客戶就
供應或提供貨物或服務而欠下的所有債務均已轉讓予銀行及由銀行購買。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將金額為10,300,000澳門元（10,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無）的
貿易應收款項轉讓至銀行以換取現金。倘客戶未能向銀行支付貿易應收款項（附註14），
銀行有權向本集團追索。該等交易已作為有抵押銀行借款入賬。

本集團繼續涉入範圍內未全部終止確認的已轉移貿易應收款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銀行借款及應收款項
轉讓前且本集團繼續確認的貿易應收款項賬面值 10.300 –

相關負債賬面價值 (10,300) –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貿易應付款項 153,548 135,742
應付薪金 12,684 11,577
應付保留金 45,732 38,369
應計項目及其他應付款項 15,729 15,895  

227,693 201,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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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分包商授予本集團的信貸期通常介乎0至60日。根據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款項賬
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0至30日 111,034 131,832
31至90日 36,438 1,972
超過90日 6,076 1,938  

153,548 135,742
  

14. 銀行借款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有抵押：
－銀行借款 71,130 21,785

－包含按要求償還條款的銀行借款 35,851 –

無抵押：
－銀行借款 4,483 6,546

－包含按要求償還條款的銀行借款 18,755 –  

130,219 28,331

減：非流動部分 – (21,173)  

流動部分 130,219 7,158
  

銀行借款按澳門元最佳貸款利率加╱減息差的浮動利率計息。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銀行借款之實際年利率為3.21%（二零二零年：年利率為3.83%）。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根據貸款協議所載計劃還款日期之應付銀行借款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按要求或於一年內 124,372 7,158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兩年 2,195 7,455

超過兩年但不超過五年 3,652 10,654

超過五年 – 3,064  

130,219 2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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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融資函件中存在一項貸款契諾之技術性違約，該違
約行為主要與本集團之負債╱總資產比率超過50%相關。有抵押銀行借款71,130,000澳門
元由本公司作擔保及由已抵押銀行存款41,811,000澳門元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10,229,000

澳門元作抵押，無抵押銀行借款4,483,000澳門元及全部銀行借款於報告期末已分類為流
動負債。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已遵守所有該等契諾。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貸款人並未根據貸款融資函件提出任何立即償還借款的要求。本集
團管理層已就豁免貸款契諾的技術性違約與銀行開始進行磋商，及於本公告刊發日期尚
待取得有關豁免。

銀行借款的賬面值與其公允價值相若，並以澳門元計值。

本集團的銀行借款及其他銀行融資（包括履約擔保）乃以抵押本集團資產作擔保及有關資
產的賬面值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229 10,596

已抵押銀行存款 48,558 41,674

貿易應收款項 10,300 –  

69,087 5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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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與經審核全年業績之重大差異

茲提述二零二一年未經審核全年業績公告。本公司現就二零二一年未經審核
全年業績公告補充以下資料：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於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

經審核財務

報表披露

於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全年業績

公告披露 差額

附註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收入 (a) 958,955 1,040,660 (81,705)

直接成本 (a) (949,758) (1,028,463) 78,705   

毛利 9,197 12,197 (3,000)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1,023 1,023 –

行政開支 (b) (27,419) (27,418) (1)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之減值虧損 (b) (1,464) (1,465) 1   

經營虧損 (18,663) (15,663) (3,000)

融資成本 (2,534) (2,534) –   

除所得稅前虧損 (21,197) (18,197) (3,000)

所得稅抵免 417 417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 (20,780) (17,780) (3,00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以澳門仙計）
基本及攤薄 (a) (2.08) (1.78)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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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於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經審核財務

報表披露

於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全年業績

公告披露 差額

附註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年內虧損 (20,780) (17,780) (3,000)

其他全面虧損

可能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權益工具之公允價值變動 (c) (1,204) (1,850) 646   

年內其他全面虧損，扣除稅項 (1,204) (1,850) 64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全面虧損 
總額 (21,984) (19,630) (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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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經審核財務

報表披露

於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全年業績

公告披露 差額

附註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2,300 72,300 –

使用權資產 5,022 5,022 –

按金 334 334 –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7 7 –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權益工具 (c) 3,016 2,370 646   

80,679 80,033 646   

流動資產

貿易應收款項 42,874 42,874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7,602 47,602 –

合約資產 (a)、(d) 352,108 352,054 54

應收一項合營業務款項 1,289 1,289 –

已抵押銀行存款 48,558 48,558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330 10,330 –   

502,761 502,707 54   

總資產 583,440 582,740 700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0,300 10,300 –

儲備 202,620 204,974 (2,354)   

總權益 212,920 215,274 (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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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經審核財務

報表披露

於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全年業績

公告披露 差額

附註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經重列） （經重列）

負債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3,221 3,221 –

銀行借款 – – –   

3,221 3,221 –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27,693 227,693 –

合約負債 (d) 3,054 – 3,054

應付所得稅 4,346 4,346 –

銀行借款 130,219 130,219 –

租賃負債 1,987 1,987 –   

367,299 364,245 3,054   

總負債 370,520 367,466 3,054   

總權益及負債 583,440 582,740 700
   



– 27 –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5. 收入及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財務報表之披露

建築及

配套服務 急修服務 綜合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分部收入 949,908 9,047 958,955
   

分部利潤 2,970 4,763 7,733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1,023

行政開支 (27,419)

融資成本 (2,534) 

除所得稅前虧損 (21,197)
 

二零二一年未經審核全年業績公告之披露

建築及

配套服務 急修服務 綜合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分部收入 1,031,614 9,046 1,040,660
   

分部利潤 5,970 4,762 10,732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1,023

行政開支 (27,418)

融資成本 (2,534) 

除所得稅前虧損 (18,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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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

建築及

配套服務 急修服務 綜合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千澳門元

分部收入 (81,706) 1 (81,705)
   

分部利潤 (3,000) 1 (2,999)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

行政開支 (1)

融資成本 – 

除所得稅前虧損 (3,000)
 

11.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於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經審核財務

報表披露

於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全年業績

公告披露 差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利潤（千澳門元） (20,780) (17,780) (3,000)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而言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000,000 1,000,000 –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澳門仙） (2.08) (1.78) (0.30)
   

附註：

(a) 因重新評估包含附註4所列變更令在內的建築工程而終止確認「收入」81,705,000澳門
元及「直接成本」78,705,000澳門元。

(b) 因妥為約整而將1,000澳門元自「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的減值虧損」重新分類至「行政
開支」。

(c) 因重新評估權益工具的公允價值而確認「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權益工
具」646,000澳門元。

(d) 因妥為分類而將3,054,000澳門元自「合約資產」重新分類至「合約負債」。

除上文所述外，二零二一年未經審核全年業績公告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保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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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為綜合建築承建商，提供 (i)建築及配套服務；及 (ii)急修服務。該等服務
應用於與酒店及娛樂場度假村、水電供應基礎設施、公共設施以及公用事業（如
車行道、人行道、排水溝及下水道）有關的多個樓宇及建築項目。

本集團的收入來自澳門及香港，且本集團參與私營及公營機構項目。公營機構
項目指項目僱主為澳門政府的項目，而私營機構項目則指公營機構項目以外
的項目。本集團的客戶主要包括 (i)酒店及娛樂場度假村擁有人或其總承建商；
(ii)電力及水務公司；(iii)澳門政府；及 (iv)其他私人開發商或其承包商。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我們獲得40個建築及配套服務項目，
總合約金額為1,065.1百萬澳門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
團已完成40個建築及配套服務項目。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
積壓項目包括20個建築及配套服務項目（不包括己竣工但尚未驗收的項目），結
欠合約總額為455.6百萬澳門元。

財務回顧

收入

下表載列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業
務分部劃分的收入明細：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澳門元 % 千澳門元 %

（經重列）

建築及配套服務 949,908 99.1 680,479 98.0

急修服務 9,047 0.9 13,880 2.0    

合計 958,955 100.0 694,35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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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總收入較截至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增加約 264.6百萬澳門元或38.1%。該增加是由於建築
及配套服務收入增加約 269.4百萬澳門元或39.6%，其中大部分源自建築及配套
服務項目的主要大型地基相關工程。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42.0百萬澳門元減
少約32.8百萬澳門元或78.1%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9.2百
萬澳門元。本集團的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6.0%

減少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0%。

毛利減少主要歸因於：(i)澳門建築業激烈的市場競爭對本集團投標價及整體
毛利率造成下行壓力；(ii)COVID-19對全球供應鏈的影響導致建築成本持續及
逐步上漲；及 (iii)本集團與本集團客戶就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進行之變更工程之若干款項進行長時間磋商，且尚待本集團客戶核實。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2,187,000澳門元減少約1,164,000澳門元或53.2%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約1,023,000澳門元。該減少乃主要歸因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設備租金收入及餘下樁帽銷售減少及一次性政府補貼缺失。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的減值虧損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
損」）模式下的減值虧損約為1.5百萬澳門元，而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約為5.1百萬澳門元。除進行個別評估的合約資產若干結餘外，本集團
應用簡化法就所有貿易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使用存續期預期信貸虧損計算預
期信貸虧損。為計算預期信貸虧損，貿易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已按共同信貸風
險特點劃分。

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 21,524,000澳
門元增加約 5,895,000澳門元或 27.4%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約27,419,000澳門元。該增加乃主要由於員工成本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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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1,280,000澳門
元增加約 1,254,000澳門元或 98.0%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2,534,000澳門元。該增加主要歸因於銀行借款的銀行貸款利息增加所致。

所得稅抵免╱（開支）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所得稅抵免為417,000澳門元，
而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得稅開支約為3,332,000澳門元。截
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應課稅溢利。

年內（虧損）╱利潤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年內虧損約為20.8百萬澳門元，
而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內利潤約為12.9百萬澳門元。

年內其他全面虧損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其他全面虧損約為1,204,000澳
門元，而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其他全面虧損約為6,905,000

澳門元，乃主要由於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權益工具投資的公允價
值虧損導致。

年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全面虧損總額約為22.0百萬
澳門元，而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內全面收益總額約為
6.0百萬澳門元，乃主要由於上述項目的綜合影響。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股基本虧損約為2.08澳門
仙（二零二零年：每股基本盈利 1.29澳門仙）。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二零二
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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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約為72.3百萬澳門
元，而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 45.3百萬澳門元。由於業務擴張，本
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約37.7百
萬澳門元（二零二零年：約 25.1百萬澳門元）。資本開支以本集團內部資源及一
般借款撥付。

機構融資及風險管理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銀行結餘及現金約10.3百萬澳門元（二
零二零年：30.1百萬澳門元）及並無銀行透支（二零二零年：無）。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已抵押銀行存款合計約為48.6百萬澳
門元（二零二零年：41.7百萬澳門元），用以擔保銀行融資。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借款約為130.2百萬澳門元（二零二零年：
28.3百萬澳門元）。基於貸款協議所載計劃還款日期概無銀行借款到期（二零二
零年：7.2百萬澳門元、7.5百萬澳門元、10.6百萬澳門元及3.0百萬澳門元分別將
於一年內、一年至兩年、兩年至五年及五年以上到期）。包含按要求條款之銀行
借款約48.7百萬澳門元、2.2百萬澳門元及3.7百萬澳門元（二零二零年：零、零及
零）分別將於一年內、一年至兩年及兩年至五年到期。因違反貸款契諾而按要
求償還的銀行借款約 75.6百萬澳門元（二零二零年：零）。

流動比率由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1.9倍減少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的1.4倍，主要是由於銀行借款的即期部分增加所致。

資產負債比率按債項（包括並非在一般業務過程中產生的應付款項）除以各報
告日期的權益總額計算。資產負債比率由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12.1%

增加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61.2%，主要是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銀行借款增加 101.9百萬澳門元所致。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本及權益分別約為10.3百
萬澳門元及約212.3百萬澳門元（二零二零年：分別為10.3百萬澳門元及234.9百
萬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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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資本承擔約為1,112,000澳門元（二零二零
年：無）。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以本集團的客戶為受益人作出約178.7百
萬澳門元（二零二零年：135.8百萬澳門元）的履約擔保，作為本集團妥為履行及
遵守本集團與其客戶訂立的合約項下之責任的擔保。本集團擁有或然負債，以
就客戶因本集團未履約而根據擔保提出的任何申索彌償銀行。履約擔保將於
合約工程完成後解除。於報告期末，本集團管理層認為，並無可能將向本集團
提出的申索。

貨幣風險

本集團實體均以其各自的功能貨幣收取大部分的收入及支付大部分支出。本
集團面臨的貨幣風險主要源自向客戶收取的以本集團實體功能貨幣以外的貨
幣計值的銷售所得款項及於股份發售時發行股份的所得款項。產生此類風險
的貨幣主要為港元。

本集團現時並無外幣對沖政策。然而，本集團管理層對外匯風險實施監控，在
有需要的情況下，將會考慮對沖重大的外幣風險。

利率風險

本集團面臨與浮息已抵押存款及銀行結餘以及銀行借款有關的現金流量利息
風險。本集團的現金流量利率風險主要集中於因本集團的已抵押銀行存款及
銀行結餘產生的當前市場利率及本集團以浮動利率計息的銀行借款產生的澳
門元最佳貸款利率的波動。

其他價格風險

本集團因其投資於以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
面收益」）計量的股本證券投資而面臨股本價格風險。就長期戰策而言，本集團
投資於經營建築業的被投資方並無報價的股本證券，該證券被指定為按公允
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本集團已委任專責小組監察價格風險並將於必要時
考慮對沖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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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風險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信貸風險主要來自貿易
應收款項、合約資產、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已抵押銀行存款及銀行結餘。

本集團因交易對手方未能履行責任而將導致財務損失的最高信貸風險，來源
於報告期末綜合財務狀況表所載列相關已確認金融資產的賬面值。

本集團面臨信貸風險集中，原因為本集團的建築及配套服務分部最大債務人及
五大債務人的貿易應收款項總額分別為 43.4%（二零二零年：87.1 %）及86.4%（二
零二零年：97.3 %）。為將風險降至最低，本集團管理層已委派一支團隊釐定信
貸限額及信貸審批。

就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而言，董事根據過往結算記錄、過往經驗及定量及定性
資料（即合理及有理據的前瞻性資料），對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的可收回性進行
個別定期評估。

已抵押銀行存款及銀行結餘的信貸風險有限，原因為交易對手方為國際信用
評級機構指定的具較高信用評級且信譽良好的銀行。

僱員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全職職員為416名（二零二零年：354

名）。

本集團提供的薪酬待遇包括工資、酌情花紅及其他現金補貼。一般而言，本集
團根據每名僱員的資質、職位及資歷釐定僱員的工資。本集團已制定一項年度
審查制度，以評估僱員的表現，此乃我們於加薪、花紅及升職方面的決策基準。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營運的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
酬金）約為 103.6百萬澳門元（二零二零年：105.1百萬澳門元）。

本公司採納購股權計劃，使本公司可向合資格人士授出購股權，作為彼等對本
集團所作貢獻的獎勵或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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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及策略

由於香港於二零二二年初爆發奧密克戎以及澳門於近期突發奧密克戎，經濟
將不可避免地面臨更多挑戰並將進一步放緩。本集團將繼續謹慎發展。隨著澳
門政府持續進行公共建設項目，本集團將藉此機會提高於公共領域市場份額，
為本公司股東創造中長期價值。

本集團將根據COVID-19的發展，繼續在香港加強建築及配套服務業務。與此同
時，本集團將繼續在其他地區尋求其他商機，如大灣區及亞太區。

此外，建築成本因原材料、勞工成本及支付予分包商的費用增加而增加。本集
團將進一步加強成本控制，以減少對本集團盈利能力的負面影響。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二零二
零年：無）。

股東週年大會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計劃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九日（星期五）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
會」）。為確定享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權利，本公司將於二零
二二年九月六日（星期二）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九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天）暫停
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概不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所有股份過戶文件
連同有關股票及已填妥的過戶表格須在不遲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五日（星期一）
下午四時三十分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夏愨道 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以辦理登記手續。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任何本公司證券。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本公司以代價3,000,000澳門元向獨立第三方出售
權益工具。

除所披露者外，董事會並不知悉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直至本公告
日期所發生任何重大事項須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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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直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一直遵守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所有適用守
則條文，惟偏離《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C.2.1條。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C.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務應有所區分且
不應由同一人擔任。然而，本公司並無獨立主席及行政總裁，龔健兒先生現時
擔任該兩個職務。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職務有利於確保
本集團內貫徹一致的領導，使本集團能進行更有效及高效的整體策略規劃。此
外，董事會合共五名董事中有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故董事會內具備足夠的獨
立成份，以保障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因此，董事會認為，現時安排的
權力及職權平衡將不會受到損害，且該架構將使本公司及時有效地作出及實
施決策。董事會將透過考慮到本集團的整體情況後，繼續檢討及考慮將董事會
主席及本公司行政總裁的職務於適當及合適時分開。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為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
作出具體查詢，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及直至本公告日期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遵照企業管治守則成立審核委員會。
於本公告日期，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張建榮先生、張偉
倫先生及趙志鵬先生。張建榮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連同本公司管理層一併審閱本集團所採用的會計原則及政策以
及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財務資料及本公司的全年
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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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之工作範疇

載於初步業績公告之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
務狀況表、綜合損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權益變動表的財務數據及相關
附註已由本集團核數師執業會計師金道連城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金道連
城」）與該年度本集團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列之數額進行比較，並認為有關
數額一致。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
港鑒證業務準則，金道連城就此履行之工作並不構成審計、審閱或其他鑒證業
務，因此，核數師並無提供鑒證。

刊發全年業績及年報

本全年業績公告於本公司網站(www.kinpang.com.mo)及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

刊登。二零二一年年報將於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一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及刊登
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

致謝

董事會謹就本集團管理層及全體員工的辛勤工作及無私奉獻，以及就股東、業
務合夥人及其他專業人士於本年度的支持深表謝意。

承董事會命
建鵬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龔健兒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 (i)執行董事龔健兒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及徐鳳蘭
女士；及 (ii)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偉倫先生、張建榮先生及趙志鵬先生。


